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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

关于举办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工作安排

各中小学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科普工

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，

进一步推进全域科普工作，弘扬科学精神、普及科学知识，

激发科学梦想和科学志向，推动我县公众科学素质全面提升

，根据区市科协《关于举办2022年宁夏全国科普日活动的通知》

(宁科协发普字〔2022〕46号)及《贺兰县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实

施方案》要求，现就教育系统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安排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和时间

活动主题:喜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来

活动主题:2022年9月10日-30日

二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强化政治引领，加强科学知识传播

1、组织学习《习近平论科技创新》(见学习强国→我

的→思想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《“十四

五”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》、《关于新时代进一步

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》。（责任学校：全县中小

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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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动员本校全体人员登录“科普中国”APP，坚持浏

览学习一周，向朋友圈等媒介传播科普信息300条，进一

步传播科学思想、普及科学知识、倡导科学方法、弘扬科

学精神，营造讲科学、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的社会氛

围。（责任学校：全县各中小学）

(二)突出宣传重点，确保宣传实效。

1.组织集中科普宣传活动。9月15日上午9:30，在欣

兰广场组织集中科普宣传活动。（责任学校：贺兰县第四

中学、贺兰县回民小学）

2.开展科普活动。各中小学认真谋划，在本校围绕科

普助力“双减”、卫生健康、环境保护、食品安全、科学

防疫、数字素养、防灾避险、低碳生活等热点问题，开展

至少一次科普宣传服务活动，并将活动传播至中国科协全

国科普日活动平台。（责任学校：全县各中小学）

3.开展科普体验实践。利用科普场馆和劳动教育实践

基地自身优势，及各类科普资源，开展科普互动体验活动

，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师生普及相关科学知识。

（责任学校：全县各中小学）

4.科普阵地联合行动。各学校充分发挥各类科普教育

基地等科普阵地作用，开展各类主题科普活动，以线上线

下结合等多种形式服务中小学“双减”和公众科普需要，

提升青少年的科学兴趣，促进公众对科学价值的认同。

（责任学校：全县各中小学）

5.科普大篷车“三进”活动。从9月19日—23日，与

县科协联合，邀请自治区科协、银川市科协开展大篷车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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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活动，通过播放视频、科普展品展架、发放宣传彩页

、书籍和宣传品等形式，大力宣传移风易俗、民法典、网

络安全、垃圾分类以及制止餐饮浪费、倡导勤俭节约等知

识。（责任学校：另行通知）

6.“云上科普日”活动。利用全国科普日平台做好各

校开展的各类线上科普活动的集中汇聚和宣传展示等系

列线上活动，各学校保证“全国科普日”期间在全国科普

日平台上发布至少1篇活动信息，共同营造爱科学、学科

学、传播科学的网络环境，带动我县公众参与线上科普活

动。（责任学校：全县各中小学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强化组织协调。各中小学要高度重视，安排专人

负责，把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作为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三

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协同配合

，充分发挥全国科普日平台作用，彰显科普服务建设的价

值。

(二)精心策划实施。各中小学要紧紧围绕科普日活动

主题，立足实际精心筹划特色活动，充分整合各校资源优

势针对青少年这一重点人群的特点精准开展活动。

(三) 加强线上宣传。各学校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

术，广泛采取直播、微视频等方式开展线上宣传活动。同

时，注册并登录全国科普日网站(www.kepuri.cn)或下载

“科普中国”APP客户端发布重点活动信息，及时补充完

善活动信息和进展，做好线上活动宣传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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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确保安全有序。9月15日上午集中展示期间，由

贺兰县第四中学、贺兰县回民小学全面做好全国科普日活

动的宣传工作。

四、有关事项

(一)登记发布。从即日起至9月28日，各学校积极注

册并登录全国科普日网站(www.kepuri.cn)或下载“科普

中国”客户端，提供科普日活动内容信息，网络活动提供

活动网址信息，以便于平台进行活动推广和公众参与活动

。活动宣传中，请各中小学规范使用全国科普日和科普中

国标识，突出活动品牌。

(二)信息完善。10月14日前，各学校通过全国科普日

网站或“科普中国”客户端及时补充完善活动信息和进展，

包括活动图片视频、链接等，并提交活动总结材料。

(三)工作总结。加强信息收集、整理和报送工作。及

时做好信息和活动总结的报送工作，活动结束后将活动总

结和活动开展资料于9月28日前盖章报送贺兰县教育体育

局基础教育办 (政务中心 A座 703室 )，电子版发至邮箱

(346439502@qq.com)。

联系人：闫雯 联系电话：8061427

附件：1.全国科普日活动申报操作手册

2.全国科普日信息平台使用有关说明

3.科技志愿服务平台注册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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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2年9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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